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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48小时”标准的是与非

主持人:

?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 5 起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

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保

护， 其中包括一起受指派参会返程突然昏倒抢救无效死亡， 引

发工伤认定争议案， 涉及 “48 小时” 标准的认定问题。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但是

近年来， 因为这一 “48 小时” 规定而无法享受工伤待遇的事

例在各地时有发生， 该规定也屡屡遭受质疑。

那么， 这一对于工伤的 “48 小时” 规定究竟合理么？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圆桌主持 陈宏光

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5 月 12 日， 最高人民检察

院发布 5 ?工伤认定和工伤保
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要

求各级检察机关切实加强劳动者
权益保护， 维护法治化的营商环

境。 其中， 案例一为颜某某诉广

西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

认定及行政复议检察监督案。

颜某某的丈夫梁某某生前是

广西某县住建局职工。 2016 年

9 月 29 日， 梁某某受单位指派
前往某市参加会议， 当日下午会

议结束乘车返回某县途中 ， 于

21 时突然昏倒、 丧失意识， 被

就近送到卫生院抢救， 22 时转

入某县人民医院抢救， 被诊断为
脑干出血、 呼吸停止， 给予气管

插管、 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

9 月 30 日 13 时 50 分， 梁

某某被转入某市人民医院抢救，

但自主呼吸丧失 ， 给予持续呼
吸、 循环生命支持。 经多日抢救

无好转可能， 梁某某家属签字放
弃治疗， 某市人民医院遂于 10

月 9 日 14 时 30 分拔掉呼吸机，

5 分钟后宣告梁某某死亡。

2016 年 11 月 8 日 ， 颜某

某向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某县人社局） 申请工

伤认定， 该局认为梁某某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

不予认定为工伤。

颜某某不服， 向某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某市

人社局） 申请行政复议， 该局复
议维持了某县人社局的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

颜某某不服， 向某市某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某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梁某
某属于视同工伤情形， 判决撤销

某市人社局行政复议决定、 某县
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责令

某县人社局限期重作决定。

某市人社局不服， 上诉至某
市中级人民法院。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
梁某某不属于视同工伤情形， 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 驳回颜某某的

诉讼请求。

颜某某不服， 向广西壮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
回后， 向某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

督， 该院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抗诉。

检察机关经查阅审判卷宗、

病历材料和询问相关人员， 认定
各方当事人对梁某某属于在工作

时间、 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没有

异议， 争议焦点是梁某某在病发
后经抢救超过 48 小时才被宣告

死亡 ， 是否属于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的视同工伤情形。

检察机关认为， 梁某某在发
病当日已被某县人民医院诊断为

脑干出血、 呼吸停止， 在病发约

17 ?小时后转入某市人民医院

抢救， 但自主呼吸丧失， 始终需

要依靠设备给予呼吸、 循环生命
支持， 且经持续抢救 10 余天无

法好转 ， 并在拔掉呼吸机 5 分
钟后即被宣告死亡， 在法律对死

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情况

下， 本案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的
立场予以解释， 认定梁某某视同

工伤。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后， 该院采纳了抗诉意见， 再审
判决撤销二审判决、 维持一审判

决。

随后， 某县人社局主动履行

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

决， 重新作出梁某某属于工伤的
认定， 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已支付

到位， 本案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

化解。

抢救时间超48小时算不算工亡

最高检发布工伤认定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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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要讨论工伤问题， 我

们首先必须了解工伤和工伤保险是

怎么回事。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一条开宗

明义地指出：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

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

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

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可见， 工伤保险的基本范畴，

应当是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和

“患职业病”。 而工伤保险制度， 目

的是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

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

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

业康复 ，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

险”。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用人

单位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

务， 这就类似普通的保险， 通过众

人交费的方式， 使人们在遭遇工伤

时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

那么， 什么是法定给予保障的

工伤呢？

《工伤保险条例》 对工伤的认

定采取了列举的方式， 规定 “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 等七种情形 “应当认

定为工伤”， 另有三种情形 “视同工

伤”， 其中就包括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情形。

根据一般的理解，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突发疾

病后经抢救或长期救治后死亡， 其死

亡的直接原因是自身疾病。 只是由于

发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因此

法律从有利于劳动者出发， 将后一种

情形下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 也规定视为工伤。

从情理来看，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上因疾病造成的死亡， 本不属于

工伤范围， 但毕竟可能是工作劳累、

精神紧张等种种因素导致病发 ， 所

以， 条例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视同工伤

处理， 已经考虑到维护工伤职工的救

治权与经济补偿权。

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 ， 但病情持续较长时间后死

亡， 那么死亡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都是疾病， 不能视同 “工伤” 也是合

情合理的。

规定本身有其合理性

条例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

处理，已经考虑到维护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

适当扩展亦无不妥

和晓科： 对于工伤的认定，

除了法律规定本身适时修订调整

之外 ， 实践中也应当全面把握

《工伤保险条例》 立法精神， 对

法律规定不明确的， 应从有利于

保护职工等弱势群体的立场进行

解释和认定。

比如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

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

的” 为工伤， 相比旧的条例就增加

了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

车事故伤害” 这些情形， 无疑扩展

了保障面。

面对实践中一些 “上下班” 的

特殊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又确定了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

于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 等四种情形属于 《工伤保险条

例》 中规定的 “上下班途中”， 事

实上又扩展了保障面。

对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发

病的情形， 我认为适当扩展保障面

亦无不妥。

虽然一般人患病后的治疗或者

因病死亡不属于工伤保险的范畴，

但是， 当发病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进而导致劳动者因抢救或救

治无效死亡， 很难说发病和工作没

有关系。

对于工伤的认定， 除了法律规定本身适时修订调整之外， 实践中也应当全面把握 《工伤保险条例》 立

法精神， 对法律规定不明确的， 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等弱势群体的立场进行解释和认定。

潘轶： 对于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 很明确

视为工伤，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 限定 “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在 48 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为工

伤 ， 超过 48 小时就不视为工伤 ，

其合理性很难不引人质疑。

首先， 这 “48 小时 ” 的标准

是否有科学依据？

因为无论是否抢救 48 小时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是不争的事实， 也是事件的本质。

至于抢救时间， 无非是因为疾病本

身、 救治能力以及个人情况有所差

异。

因此， 无论突发的疾病是否可

能与工作有关， 只要不是 “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就不视为工伤， 大多

数人都丝毫没有异议。

可既然是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 突发疾病， 却因为一个时间标准

待遇就有本质的差别， 有时甚至陷劳

动者家属于 “保命” 还是 “保工伤”

的两难境地 ， 这显然不合情也不合

理。

其次， 这一 48 小时标准之所以

在实践中容易引发纠纷争议和质疑，

也和这一标准过于刚性有关。

在今后的修法以及修法前的司法

实践中， 建议对此适当加以拓展和细

化， 让视同工伤的认定标准更加合乎

情理， 同时又不过度拓展工伤的保障

范围。

“48小时”标准值得斟酌

这一 48 小时标准之所以在实践中容易引发纠纷争议和质疑，也和这

一标准过于刚性有关。


